
山东：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可由企业自主培训！

产品名称 山东：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可由企业自主培
训！

公司名称 河南颍淮建工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林州市原康镇政府西院

联系电话 4000369366 17603959202

产品详情

新版《建设工程监理从业人员业务教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原《办法》进行了修改，主要条
款修改如下：

01

原《办法》第四条 省监理协会负责制定监理人员业务教育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和年度计划，做好考试
发卡和信用信息管理服务，并由具备规定条件的高等院校、机构承担监理人员业务教育培训工作。各设
区市建设监理协会做好本地区工程监理人员业务教育初审及日常管理工作。修改为：第四条 省监理与咨
询协会负责制定监理人员业务教育教学大纲、年度计划、教材编写，做好职业能力水平评价、发卡和信
用信息管理服务；第五条 会员监理企业可自行选择高等院校、机构对监理人员进行业务教育培训，也
可自主培训。培训可采取多种方式，并按照省监理与咨询协会发布的教学大纲、计划，完成规定的教学
科目及学时，培训人员应取得业务教育培训合格证明。说明：增加了业务教育培训方式；规定了培训人
员应完成规定的教学科目及学时，并取得业务教育培训合格证明。

02

原《办法》第五条 申请监理员信息卡应具备以下条件： ：）与依法取得监理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签订
正式劳动合同，经单位同意后自愿报名；（二）具有工程建设类相关中专及以上学历，或者工程建设类
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三）年龄58周岁以下；（四）完成监理员业务教育学习，考试合格。修改为：
第六条 申请监理员信息卡应具备以下条件：（一）与依法取得监理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
同，从事监理相关业务工作1年以上，经单位同意后自愿报名；（二）具有工程建设类相关中专及以上学
历；（三）年龄58周岁以下；（四）近一年内未因其监理责任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五）监理员业务教
育培训合格证明；（六）监理员职业能力水平评价合格。说明：由省监理与咨询协会组织对申报监理员
信息卡的人员进行职业能力水平评价；申请监理员条件中取消初级职称，增加了从事监理相关业务工作1
年以上，并提供业务教育培训合格证明。03原《办法》第六条 申请监理工程师信息卡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与依法取得监理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经单位同意后自愿报名；（二）具有



国家工程类注册执业资格或具有工程建设类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工程建设类相关大专以上学历
；（三）具有2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四）年龄60周岁以下；（五）近2年内未因其监理责任发生质量
安全事故；（六）完成监理工程师业务教育学习，考试合格。修改为：第七条 申请监理工程师信息卡应
具备以下条件：（一）与依法取得监理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经单位同意后自愿报名
；（二）具有国家工程类注册执业资格或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1、具有各工程大类大学专科学历（或高
等职业教育），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4年；2、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大学本
科学历或学位，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2年；3、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硕士学位或学位，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1年；（三）年龄60周岁以下；（四）近一年
内未因其监理责任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五）监理工程师职业能力水平评价合格。说明：参照由住建部
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对监理工程师申请条
件进行调整，取消了中级职称，改为学历和工作年限要求。由省监理与咨询协会组织对申报监理工程师
信息卡的人员进行职业能力水平评价。04取消原《办法》第七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信息卡申请。05原《
办法》第八条 监理员和监理工程师初始业务教育按以下程序和要求进行：（一）注册报名。监理企业
通过登录省监理协会网站（http://www.sdjlxh.com）进行注册报名，经设区市建设监理协会在线初审后，
报省监理协会复核。监理业务教育暂不接受非会员单位及个人报名。（二）形式及学时。监理员业务教
育学习共计120学时，采取网络教学和集中面授答疑相结合的方式；监理工程师业务教育由个人根据省监
理协会网站公布的教育大纲及题库自主进行学习。（三）内容及教材。教育学习内容主要包括监理基础
理论知识，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条文、监理实务、监理规范、建设监理工作规程、监理文件资料管理规程
、新技术新工艺、监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工作纪律、廉洁自律等监理业务应知应会相关内容，突出性
、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学习教材由省监理协会统一编印推荐。（四）考试及信息卡发放。省监
理协会统一组织集中考试，监理员业务教育考试采取集中考试方式；监理工程师业务教育考试采取标准
化上机考试方式。考试合格并公示无异议的，发放信息卡。修改为：第八条 监理员和监理工程师申请信
息卡按以下程序和要求进行：（一）注册报名。监理企业通过登录省监理与咨询协会网站（http://www.sd
jlxh.com）进行注册报名，省监理与咨询协会审核报名材料，暂不接受个人报名。（二）形式及学时。监
理员按照教学大纲完成业务教育学习120学时；监理工程师业务教育由个人根据省监理与咨询协会网站公
布的教育考试大纲及题库自主进行学习。（三）内容及教材。教育学习内容主要包括监理基础理论知识
，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条文、监理实务、监理规范、建设监理工作规程、监理文件资料管理规程、新技术
新工艺、监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工作纪律、廉洁自律等监理业务应知应会相关内容，突出性、针对性
、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四）评价及信息卡发放。省监理与咨询协会统一组织，集中进行职业能力水平
评价，监理员、监理工程师采取标准化上机考试的评价方式（试行期免考试费另行通知）。评价合格并
公示无异议的，发放信息卡。说明：简化部分申报流程，明确职业能力水平评价方式。06原《办法》第
九条 按照《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力资源部令第25号）相关规定，取得信息卡的监理人员，应
当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续期教育，及时更新知识，提高监理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监理员、监理工程师续
期教育应在有效期届满60日前参加完成，通过省监理协会统一网络学习和网络考试模式进行，考试合格
并公示无异议的，延续信息卡有效期。监理人员续期教育也可通过专题学习、交流研讨、论文征集、标
准编制等计算学时，或参加省监理协会认可且符合规定条件的其他单位进行组织，具体规定另行制定。
注册监理工程师续期教育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有效期届满未参加续期教育或续期教育不合格的，
信息卡自动失效。需继续从事工程监理工作的，应通过初始教育重新申请信息卡。修改为：第九条 参照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的实施意见（鲁人社发〔2016〕10号）相关规定，取得信息卡的监理人员，
应每年参加继续教育，及时更新知识，提高监理工作能力素质和业务水平，未能提供继续教育证明的，
信息卡自动失效。申请延续信息卡有效期的，应满足继续教育的相关规定。说明：参照《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规定》的实施意见（鲁人社发〔2016〕10号）相关规定，对监理人员继续教育的时间进行了调整，
按规定要求监理人员每年都要进行继续教育，并完成规定学时。07原《办法》第十条 调整到第十二条
。08原《办法》第十一条 调整到第十五条。09增加第十一条 监理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每年累
计应不少于90学时。

监理人员通过下列方式参加继续教育的，计入本人当年继续教育学时；

（一）参加业务、专题培训、研讨交流会 (不超过8学时/天)；

（二）参加网络教育(不超过8学时/天)；（三）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学术访问等活动(不超过8学时



/天)；（四）科研成果、论文著作等可折算学时。成果类，包括科研成果奖励、专利或用人单位认可的
其他重要成果等。论文著作类，包括公开发表的学术、技术论文、学术会议交流论文、出版著作、译著
等。每项（篇、本）计10学时，折算学时每年累计不超过30学时。说明：明确继续教育累计学时和参加
继续教育的方式。10增加第十三条  监理人员报名时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考试过程中违反考试工作纪
律和有关规定的，参照国家《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进行处理。说明：明确提供虚
假材料申请和考试违规违纪处理方式。11增加第十四条  省监理与咨询协会积极推进与外省直辖市协会
监理人员职业能力水平评价互认工作，经双方协商签订互认协议，可申请换发同等水平的信息卡。说明
：为会员监理企业拓展省外业务提供支持，省监理与咨询协会与外省直辖市等协会洽谈协商，做好信息
卡互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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